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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681   证券简称:百川能源    公告编号:2018-088 
 

百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名股东 

持股信息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百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年 12月 14 日召开第九

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回购股份预案的议案》，并将

上述议案提交公司于 2019年 1月 4日召开的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8 年 12 月 15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的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股份的业务指引(2013年修订)》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 2019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即 2018年 12月 27日）登记在册的前 10 名无限售

条件流通股股东的名称、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公告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曹飞 54,409,090 15.65 

2 荆州贤达实业有限公司 18,186,057 5.23 

3 
中金佳泰（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7,128,979 4.93 

4 武汉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12,827,422 3.69 

5 曲毅 9,948,604 2.86 

6 陈娜 9,640,300 2.77 

7 杨绍刚 7,858,546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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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陈郁凤 7,000,500 2.01 

9 
鹏华资产－招商银行－广东粤财信托－粤

财信托·百川 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6,419,995 1.85 

1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八组合 4,999,902 1.44 

注：本表中持股比例是指股东持有的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占公司无限售条件

股份合计数量的比例。 

特此公告。 

 

 

 

百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 12月 29日 


